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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人民政府令
第２７１号

《济南市活禽交易管理办法》已经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市

政府第１１１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２０２１年２

月１日起施行。

济南市市长　　　

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２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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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活禽交易管理办法

第一条　为规范活禽交易经营行为，预防和控制人畜

（禽）共患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，保护公众健康，保障公共

卫生安全，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

《山东省动物防疫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　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活禽交易管理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　本办法所称活禽，是指可供食用的鸡、鸭、鹅、

肉鸽、鹌鹑等人工饲养的家禽。

本办法所称活禽交易场所是指活禽批发市场，农贸市

场、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等集中交易市场的活禽交易区域以及

活禽交易店铺。

第四条　在本市绕城高速公路环线以内的区域禁止从事

活禽交易行为。绕城高速公路环线以外的区县城区范围禁止

从事活禽交易的区域，由区县人民政府确定并向社会公布。

第五条　本市活禽交易实行属地管理。

区县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活禽交易管理工作的组

织协调，支持、引导冷鲜禽类产品供应体系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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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牵头负责活禽交易管理的综

合协调，具体负责活禽交易行为的监督管理。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行政审批服务部门负责活禽交易经

营主体的登记管理。

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活禽交易的动物防疫监督管理。

卫生健康部门依法开展活禽交易场所相关传染病疫情防

治和监督管理工作。

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查处进行活禽交易违规占用城市道路

摆摊设点行为。

第七条　活禽交易场所应当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

的动物防疫条件。农业农村部门应当对活禽交易场所是否符

合动物防疫条件进行监督检查。

第八条　进入活禽交易场所的活禽，应当附有动物卫生

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。

市场监管管理部门应当对进入活禽交易场所的活禽附有

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第九条　活禽交易场所应当设置符合动物防疫、卫生、

消毒等国家有关规定的活禽宰杀区域。

活禽交易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活禽宰杀服务的，应当在

活禽宰杀区域进行。

鼓励市场开办者和活禽交易经营者建立活禽交易定期休

市制度，并根据卫生防疫要求，定期对活禽交易场地、宰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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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、设备设施进行清洗消毒。

第十条　活禽交易场所产生的死禽、粪便、血污水、羽

毛等废弃物，活禽交易经营者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。

第十一条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农业农村部门建立健

全活禽交易追溯制度。

活禽交易经营者应当保存并公示活禽购货凭证等来源证

明，保证出售的活禽来源可以追溯。

市场开办者应当建立活禽交易经营管理档案，加强对活

禽交易场所的巡查，查验活禽购货凭证等来源证明。市场开

办者发现活禽交易活动中存在违法行为的，应当要求活禽交

易经营者立即停止交易，依照市场管理规定或者与经营者签

订的协议进行处理，并向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。

第十二条　本市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对活禽交易

场所开展相关动物疫病的监测和控制工作。

第十三条　农业农村、卫生健康等部门应当建立疫情通

报、疫病防治措施信息共享机制。

第十四条　为保障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，区县人民

政府可根据疫病疫情预警，报经市人民政府决定，对本行政

区域内全部或者部分活禽交易场所实行临时性休市，并予以

公告。休市期间，不得进行活禽交易。

第十五条　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已规定法律责任的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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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　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在禁止活禽交易的区域从

事活禽交易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对活禽交易

经营者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；对提供经营场所的

市场开办者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十七条　活禽交易场所不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，由农

业农村部门依据动物防疫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予以查

处。

第十八条　本办法自２０２１年２月１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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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分送：市委常委、副市长。

各区县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 （单位）。

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监

委，济南警备区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市委，市工商联。

　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２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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